
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

陈 华 彬 

内容提要：区分所有建筑物重建可借鉴日本法的经验，对其设立详实的程序规定，以利

实行。重建时对业主间的权益调整，应创设卖渡请求权和买回请求权两种制度；对因重

建所涉及的第三人的权益，应采纳当代比较法的共同经验。小区内特定栋区分所有建筑

物和全体建筑物的 “一揽子”重建，应实行二重多数决制度。为了顺利实施重建，还有

必要厘清区分所有建筑物一部灭失的复旧 （修复）与重建的关系以及区分所有建筑物罹

受灾害全部灭失时再建与重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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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是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中最难解决的问题。〔１〕造成重建困难的原因

很多，其中最主要者有如下五个方面：其一，传统所有权观念的束缚。区分所有权中的专有部分

分属于各业主所有，与一般的单独所有权无异。因此，欲对整栋区分所有建筑物拆除而予以重

建，原则上必须经全体业主的同意。但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其二，重建所需费用筹措

不易。我国今日的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住户，少则数十户，多则数百户甚至上千户，重建区分所有

建筑物时，可预见其意见的分歧。且每个业主的经济能力不同，生活习惯有别，价值判断互异，

对于重建费用的负担能力也有差别，欲取得重建共识并非易事。这一点会影响到有关业主是否赞

成重建，并成为重建事业进行的最大阻力。其三，重建工程进行期间迁居的问题也使重建面临困

难。重建工程进行期间，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住户势必暂时搬离，而临时住处的觅得及其费用 （如

租金等）也是影响重建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其四，利害关系人权益调整的困难。欲重建区

分所有建筑物，除非全体业主一致同意，否则就可能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若专有部分设

有抵押权或出租他人，重建前尚须对这些人的权益合理安排，否则将妨害重建的进行。另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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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参见 ［日］伊藤荣寿：《对区分所有人团体的拘束的根据与界限》，日本爱知学院大学论丛 《法学研究》第５１卷第２

号 （２０１０年）。须指明的是，在当代比较法上，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通常被认为属于广义的管理的范畴。重建是

为了使区分所有权得以再生，只是一时的消灭权利，所以是一种管理手段。据此，对业主进行的团体拘束得以正当化。



国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基地使用权为建设用地使用权，重建时申请适当延长使用权的期限也有必

要，这也要经过较复杂的行政程序。其五，建筑物完成后容积率等规定的严格化。建筑物完成

后，容积率、建蔽率 〔２〕等条件变化而较以前更严格时，将不利于重建。一般而言，若容积率、

建蔽率相当宽裕，重建时可将原业主分配剩余的专有部分出卖以作为重建费用的一部分。反之，

建筑物建筑后容积率等变为较严格时，将有碍于业主意思的统一，妨害重建的进行。〔３〕

实际生活中，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在特定情形是十分必要的。这些情形大致有：其一，区

分所有建筑物因自然腐朽、灾害 （如地震、火灾、水灾）毁损，或因其他原因已经影响住户人身

安全。〔４〕其二，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修缮费用过高时，为符合经济效率而重建。其三，因业主家

庭人口增加，重建可改善、增大必要的生活空间。其四，建筑物坐落基地附近的土地利用情况发

生改变，只有重建区分所有建筑物方能增加土地的有效利用。〔５〕

我国物权法设有一个条文规范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即第７６条第１款中的第６项和该条

第２款，其内容十分简略，只规定 “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

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此种规定不足以应对实际

的需要。因为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除涉及须具备哪些程序要件外，还面临如何调整业主之间的

权益、由谁进行重建、由数栋建筑物构成的小区内的特定栋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区分所有建

筑物一部灭失的复旧 （修复）与重建的关系，以及区分所有建筑物罹受灾害全部灭失时的再建与

重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一方面业主之间的重建共识难以凝聚，重建事业

无从进行；另一方面，也会使重建陷入一团乱麻，无法厘清各方面的法律关系。因此，本文拟从

比较法 （尤其是日本法、我国台湾法及德国法之比较）的视角，对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所包含

的上述重要法律问题进行剖析，期借他山之石，对我国物权法和 《物业管理条例》关于区分所有

建筑物的重建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重建系指将既存的区分所有建筑物全部拆除，而在建筑物的基地上重新建造建筑物。〔６〕重

建与增建、改建有别。增建指于建筑物上增加其面积或高度；改建则系将建筑物的一部分拆除，

于原建筑物基地范围内改造，而不增加其面积或高度。增建、改建后的建筑物与原建筑物仍然为

同一物，二者均属于物权客体的变更，而非物权的取得或消灭。此与重建前和重建后的建筑物系

属两个不同之物截然有别。重建前的原建筑物既经拆除，其所有权即归消灭 （绝对消灭），而重

建后的新建筑物，则为新生所有权的取得 （原始取得），因此，重建前与重建后的建筑物系两个

不同之物。正因如此，重建前的建筑物若设有抵押权的，其抵押权会因原建筑物的拆除而消灭

（物权法第３０条）。存在于原建筑物的抵押权，其效力不及于重建后的新建筑物。反之，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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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建蔽率，指建筑面积占基地面积的比率。土地利用固然应当力求充分利用与集约利用，但建筑面积与基地面积

若不保持一定比率，而将基地所有的面积完全作建筑使用，不仅妨碍通风、采光，影响居民健康，而且一旦发生灾

害，居民的生命安全也堪忧。因此，建筑面积与基地面积应保持一定的比率。参见温丰文：《现代社会与土地所有权

理论之发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版，第９２页。

参见黄江颖：《区分所有建筑物修缮与重建之研究》，台湾东海大学法律研究所１９９３年６月硕士论文，第４９页。

当区分所有的集合住宅老朽而不适于居住时，在今日比较法上，各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定有如下三种供业主采取的应对

措施：一是由全体业主经由一致决或多数决而重建区分所有建筑物；二是每个业主将自己的居住房间 （专有部分）出

售而买取替代的住宅；三是将全体区分所有建筑物一并出售而向每个业主分配卖得的价款，业主再以分配所得的价款

买取其他的住宅。其中，第三种应对措施由美国统一公寓 （区分所有权）法 （ＵｎｉｆｏｒｍＣｏｎｄｏｍｉｎｕｍＡｃｔ）第２—１２０条

所采取，第二种和第一种应对措施为多数国家所采取，尤其是第一种措施与现今多数国家人民的观念相合，即通过重

建老朽的建筑物而实现旧建筑物的更新。参见 ［日］水本浩等编：《公寓法》，日本评论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１８页。

参见前引 〔３〕，黄江颖文，第８页。

参见前引 〔４〕，水本浩等编书，第１１９页。



改建前的建筑物设有抵押权的，其效力会及于增建、改建后的建筑物。〔７〕

重建也与再建有别。重建系指新建筑物的基地上原来有旧建筑物存在，将之拆除后重为建筑

而言。再建则指新建筑物基地上原有的旧建筑物因灾害毁损或全部朽坏已不存在，嗣后再为建

筑。在重建，因基地上尚有旧建筑物存在，旧建筑物的区分所有关系在决定重建之时并未消灭；

而再建时，因基地上的旧建筑物已不存在，旧建筑物的区分所有关系在决定再建之时已然消灭。

此乃二者的相异之处。但无论重建或再建，其前后两个建筑物均是各自独立不同的物，则为二者

的相同之处。〔８〕本文重点研究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于文末也会涉及重建与再建的关系。

一、重建的要件

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须具备一定的要件方可为之。以下就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法有关

重建所应具备的要件予以分析。

（一）德国法

德国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住宅所有权，其规范区分所有关系的住宅所有权法制定于１９５１

年，最近一次修改是２００７年。该法关于重建仅设有一个相关条文，即第２２条。根据该条第１

项，逾越通常保存或修缮的建筑上的变更与使用，不得依第２１条第３项所规定的多数决为之，

而应经全体业主同意。也就是说，一般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应经一致决方可为之。至于建筑

物因灾害而毁损时，该法原则上规定应予以复旧 （修复）。依该法第２１条第３项的规定，建筑物

毁损时，应以过半数的多数决为复旧决议；依同条第４项，各业主也可请求复旧。不过，为防止

复旧所需费用过巨以保护业主权益，第２２条第４项对复旧设有限制规定：建筑物毁损超过其价

值的二分之一，〔９〕且无法以保险或其他方法填补其损害时，不得依第２１条第３项为复旧决议，

也不得依第２１条第４项请求复旧。此时如要复旧，须经全体业主同意方可为之。不过，业主也

可决议重建，只是此项重建决议，也须经全体业主一致决。可见在德国，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

建，无论是一般建筑物还是毁损建筑物，均采一致决，应经业主全体同意。〔１０〕

（二）日本法

１．基本概要

日本１９６２年制定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对重建并无直接的明文规定，因为制定时作为其参

考、比较对象的德国法和法国法均不存在重建制度，并且日本当时也未认识到该制度的必要性。

有关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依该法第１２条第１项前句及第３５条第３项的立法精神与日本民法

第２５１条的规定，须经全体业主同意方可为之。此乃考虑到重建须拆除现存建筑物，而业主对各

自的区分所有部分保有处分权，所以需获得全体业主的同意。但一致决的重建决议几近不可能，

因为只要有一业主反对，重建即无从进行。〔１１〕

日本１９６２年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制定后，区分所有建筑物急速增加。重建的必要性虽然还

未成为现实问题，但是将来会成为社会问题。若重建须获得全体业主的同意方可为之，无疑有碍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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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参见温丰文：《公寓大厦重建法律问题之研究》，台湾 《法学丛刊》第１７７期 （２０００年１月）。温丰文先生是我国台

湾研究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资深学者，本文的写作一些地方受惠于温先生这篇文章和其他相关著述，谨致谢忱

和敬意。

同上文。

在德国法上，当建筑物的毁损超过其价值的二分之一时，称为 “大规模灭失”，未超过二分之一时，称为 “小规模灭

失”。参见前引 〔１〕，伊藤荣寿文。

参见前引 〔７〕，温丰文文；前引 〔１〕，伊藤荣寿文。

参见前引 〔１〕，伊藤荣寿文。



于社区 （小区）的更新与发展。为消除此种不合理现象，日本１９８３年修订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

时，改采多数决的重建制度。〔１２〕修订后的第６２条第１项规定：“因老朽、毁损、一部灭失或其

他事由，参酌建筑物的价格或其他情形，致维持建筑物效用或回复需费过大时，得于集会以区分

所有人及表决权各五分之四以上的多数决，作以拆除建筑物，且在建筑物基地上重新建筑同一主

要使用目的的建筑物为主旨的决议。”

日本２００２年修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时，对上述规定作了进一步修改，修改为： “得于集会

（业主大会 笔者注），以区分所有人及表决权各五分之四以上的多数，作以拆除建筑物，且在该

建筑物的基地或其一部的土地上或者包含该建筑物的基地的全部或一部的土地上重新建筑建筑物

为主旨的决议。”此修改旨在使重建能够顺利进行，与１９８３年的规定相较，具有下列特色：〔１３〕

其一，规定重建决议只须在业主大会上得到业主及表决权各五分之四以上的多数同意即可作

出，摒弃了１９８３年修改法规定的重建须因建筑物老朽、毁损、一部灭失或其他事由，参酌建筑

物价格或其他情形，致维持建筑物的效用或回复建筑物原状需费过大的客观要件。而按１９８３年

修改法，不具备这些客观要件的，业主大会作出的重建决议无效。

其二，１９８３年修改法规定，重建的建筑物须坐落在原建筑物的基地上。若扩大基地范围，

如购买原建筑物坐落基地的邻地与原基地合并后而为新建建筑物，即不认为具有基地的同一性，

不得视为重建。２００２年修改法对此予以缓和，认为重新建造的建筑物可坐落于以下基地：一是

原建筑物的基地；二是原建筑物基地的一部分，如将原建筑物基地的一部分出卖，而在剩余土地

上重新建造建筑物；三是包含原建筑物基地的全部的土地，如购买或借用原建筑物基地的邻地或

者其周围的土地而扩大基地；四是包含原建筑物基地的一部分的土地，如一方面将原建筑物基地

的一部分出卖，同时又购买或借用原建筑物基地的邻地。另外，将原一栋的区分所有建筑物重建

为两栋区分所有建筑物，或者将原共有基地上的两栋建筑物重建为一栋建筑物，均无不可。

其三，２００２年修改法对新建筑物的使用目的不再有特别限制。依１９８３年修改法，重新建筑

的建筑物的主要使用目的须与原建筑物相同，若将原属住家专用的建筑物全部改作商业用或办公

用，即违反使用目的的同一性，不得谓为重建。据此，作出将居住用的区分所有建筑物重建为商

业用或商业与居住合用的重建决议，或者将商业用的区分所有建筑物重建为居住用的区分所有建

筑物或者二者合用的重建决议，均无不可。

其四，２００２年修改法完善了有关重建决议程序的规定。

２．重建决议

因为重建事宜而召开业主大会时，其程序原则上与一般业主大会相同，但因重建对每一业主

的权益影响甚大，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６２条对重建决议的方式和内容、会议的召集、通

知和记录等设有特别规定。

（１）决议的方式与内容。依日本现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重建采业主及表决权各五分之四以

上的多数决。此五分之四之比例为强制规定，不得以管理规约或依其他合意而提高或降低。〔１４〕

按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６２条第２项，业主大会为重建决议时，其内容应有重建计划

的概要，且该概要应包括下列四项内容，缺一不可：

一是重新建造建筑物的设计概要，包括整栋建筑物的设计及每一专有部分的设计。除整栋建

筑物的用途、建筑材料、楼层、楼地板总面积、各层楼面积应在重建决议中决定外，每一专有部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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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参见前引 〔１〕，伊藤荣寿文。

参见前引 〔４〕，水本浩等编书，第１１９页。

参见前引 〔７〕，温丰文文；［日］石田喜久夫：《重建》，《法律时报》第５５卷第９号。对此也有反对意见，参见前引

〔４〕，水本浩等编书，第１２０页。



分的配置、用途、建筑平方米等也应在重建决议中议定之。〔１５〕

二是重建费用的概算额。重建费用包括拆除原建筑物及建筑新建筑物所需的费用，其数额应

于重建决议时估定，并以在重建决议的时点所估计的概算额为准并获满足。〔１６〕

三是有关重建费用分担的事项。作出重建决议时，参加重建者的人数还未完全确定，难以估

计每人应分担的重建费用，因此每一参加重建者的分担额无须于重建决议时确定。但重建费用的

分担方法和标准则应事先决定，以便依循。重建费用的分担方法与标准不得危害各业主的衡平

（第６２条第３项），否则重建决议归于无效。如无特别情事，重建费用的分担应依取得新建筑物

专有部分的楼地板面积的比例定之。〔１７〕

四是有关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归属的事项，即新建筑物各专有部分的分配方法。是按原专有

部分面积比例分配，还是依原有价值比例分配，或者依抽签方式分配等，应明定之。无论采取何

种方式，都不得违背衡平原则 （第６２条第３项）。另外，若建筑物的容积增加致专有部分经分配

后还有剩余，应出售还是归全体业主共有，也应于重建决议时明确决定。〔１８〕

（２）会议的召集与通知

为重建事宜的业主大会的召集程序与一般业主大会的召集程序不同，须按２００２年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法新设的第６２条第４项至第７项规定的程序为之。缺少下列任何一项程序，重建决议无效：〔１９〕

一是召集人至少应于该业主大会召开之日的二个月前，向各业主发出会议通知 （第６２条第４项）。

二是除会议目的、重建决议的议案要点外，还须通知下列事项：重建的理由；不重建时维持

或回复该建筑物效用所需费用的数额及其明细；确定了该建筑物之修缮计划的，该计划的内容以

及建筑物修缮积攒金累积的数额等。由此，通知中既有实施重建的相关信息，也有不实施重建而

仍维持原建筑物现状的信息，业主可自更加广阔的视角判断是否应该重建。

三是召集人至少应于该业主大会召开之日一个月前，就召开该业主大会应通知的事项，对业

主召开有关情况的说明会 （第６２条第８项）。说明会的召开准用一般业主大会召开的规定 （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３５条、第３６条），即说明会的召集者 （管理者等）至少应于开会一周前附会

议目的事项发通知给各业主，但该期间可以管理规约予以延长。

（３）会议记录

有关重建决议的业主大会应作成会议记录。该会议记录除应记载一般业主大会所应记载的事

项外，还应记载每一业主是否赞成重建的情况，以作为确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６３条所定卖

渡请求权人及其相对人的依据。若会议记录未记载各业主赞成与否的情况，虽不影响决议的效

力，但在进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６３条所定程序 （即由召集人书面催告不赞成重建决议的业

主答复是否参加重建）之前，应先补正。〔２０〕

（三）我国台湾法

我国台湾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２００６年修订）定有重建制度，其原则上采一致决，例外采

多数决，分述如下：〔２１〕

１．一致决重建的要件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１３条第１句规定：“公寓大厦之重建，应经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及基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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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参见 ［日］稻本洋之助、镰野邦树：《注释公寓区分所有法》，日本评论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３３页；前引 〔７〕，温丰文文。

参见前引 〔４〕，水本浩等编书，第１２０页。

参见 ［日］滨崎恭生：《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法律的修改》，《法曹时报》第３８卷第６号；前引 〔７〕，温丰文文。

参见前引 〔７〕，温丰文文。

参见前引 〔４〕，水本浩等编书，第１２１页。

参见前引 〔１５〕，稻本洋之助等书，第３３７页；前引 〔７〕，温丰文文。

参见前引 〔７〕，温丰文文。



地所有权人、地上权人或典权人之同意。”据此，一致决重建的要件有二：一是全体业主的同意；

二是基地所有权人、地上权人或典权人的同意。在我国台湾，建筑物与其坐落的基地属于两个独

立的不动产，若公寓大厦坐落基地属于业主共有，则只要经业主全体同意，即可重建；若基地非

属于业主共有，而系业主经由承租或设定地上权、典权等方式取得基地的准共有权，尚须经基地

所有权人的同意方可重建。至若公寓大厦及其所坐落的基地另有地上权或典权存在，则还须经地

上权人或典权人的同意方符合重建的要件。

２．多数决重建的要件

依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１３条但书及第３１条关于 “特殊事项之议决比例”的规定，须有

下列情形之一方采多数决重建：（１）配合城市更新计划而实施重建； （２）严重毁损、倾颓或朽

坏，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３）因地震、水灾、火灾、风灾或其他重大事变，肇致危害公共安

全。所谓其他重大事变，指类似于地震等原因而可能对建筑物造成重大破坏者，如煤气爆炸、飞

机坠落、暴力破坏等。

公寓大厦具备上述客观要件时，得经业主大会的多数决实施重建。业主大会为重建决议时，

应有全体业主中人数及区分所有权比例均达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出席，以出席业主中人数及区分

所有权比例均达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行之。因三分之二的四分之三即为二分之一，因此实际

上只要全体业主中人数及区分所有权比例均达二分之一以上的业主同意，即可决议重建。〔２２〕

（四）评议分析

由上可知，各国家和地区关于重建要件的最大差异，在于德国采一致决，日本采多数决，我

国台湾原则上采一致决，例外采多数决。但一致决事实上难以实行，其立法规定形同虚设。我国

物权法第７６条对于重建采多数决而不采一致决，符合当代业主共同体 （团体）关系的本质和实

际，应值肯定。至于日本２００２年修订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所定的其他重建要件，例如在客观

要件上，须在原建筑物的基地或其一部、或者包含原建筑物基地的全部或一部的土地上重新建筑

建筑物，在程序要件上，决议内容须有重建计划概要、履行严格的召集程序、为完善的通知以及

为此而召开说明会等，我国物权法与 《物业管理条例》则未明定。我国将来制定单独的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法或修改现行物权法抑或制定民法典时，宜取日本法的经验，将这些要件明文化。

二、业主间及业主与第三人间权益的调整

（一）业主间权益的调整

要对区分所有建筑物实施重建，除须符合前述重建要件外，调整业主之间的权益也十分重

要。在德国，由于重建采一致决，每一业主对重建决议均有否决权，因此只有充分调整彼此间的

权益直至每一业主满意，才有通过重建决议的可能。因此德国住宅所有权法对业主间权益的调整

并无规定。但在采多数决重建的日本，达到法定比例的表决权即可通过重建决议，为保护少数不

参加重建者的权益，其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对权益调整即设有详细规定。另外，我国台湾 《公寓大

厦管理条例》所定重建制度中的多数决，也有权益调整的相关规定。我国物权法和 《物业管理条

例》虽采多数决，但并无调整业主权益的规定，是为重要立法缺漏，宜借他国经验予以补充。

为保护少数不参加重建者的权益，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创设了卖渡请求权和买回请求权

两种制度。

１．卖渡请求权

反对重建决议而不参加重建事业的业主的区分所有权和基地利用权，并不基于重建决议而立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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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消灭，但重建决议作出后，重建事业的参加者得对不参加重建事业的业主请求行使卖渡请求

权。〔２３〕所谓卖渡请求权，指参加重建者于一定期间内，对于不参加重建的业主及其继受人请求

以市价卖渡其所有权及基地利用权的权利。依团体法的规则，一旦作出重建决议，不赞成重建决

议的业主也受其拘束，他们可自行出售其区分所有权或请求参加重建者收买其区分所有权，以脱

离区分所有关系。但若不赞成重建的业主不愿为上述行为，重建工作即难以进行，为打破此一僵

局，特设卖渡请求权制度。〔２４〕

卖渡请求权的行使须先确定参加与不参加重建事业的业主。依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６２

条第１项、第２项、第３项的规定，重建决议作出后，业主大会召集人应立即书面催告未赞成重

建决议的业主 （包括其继受人）答复是否依重建决议内容参加重建。受催告的业主应自催告之日

起两个月内答复参加与否，逾期未为答复者，视为不参加重建。通过此程序，未赞成重建决议的

业主可重新考虑是否参加重建事业。

卖渡请求权本质上具有形成权的性质。〔２５〕只要合法行使此项权利，其请求的意思表示到达

对方时，以市价购买对方区分所有权和基地利用权的卖渡 （买卖）契约即告成立，无须相对人承

诺。〔２６〕且依日本民法第１７６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生效力，不

待登记。因此，当卖渡 （买卖）契约成立 （生效）时，相对人的区分所有权和基地利用权就移转

于请求权人，相对人负有交付专有部分与移转登记的义务，请求权人则负有支付价金的义务，此

二项义务发生同时履行抗辩的关系 （日本民法第５３３条）。〔２７〕不过，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为

顾及相对人于一时之间无法觅得代替住处，致生活发生显著困难的情况，特设建筑物让出 （专有

部分交付）的犹豫期限，以资保护。〔２８〕其第６３条第５项规定：因卖渡请求权的行使，答复不参

加重建的区分所有人因让出建筑物，致其生活有发生显著困难之虞，且对重建决议的实行不致有

太大影响时，法院得依该人的请求，于价款交付或提存之日起不超过一年的期限内，对建筑物的

让出给予相当的犹豫期限。此项请求应以诉讼为之，法院于斟酌各种因素后，得为给予一年以内

犹豫期限的判决。此项判决属形成判决，于判决确定后，卖渡请求权人须先支付价金，相对人得

于犹豫期限内暂不交付专有部分，而移转登记则不在犹豫期限的范围内。

卖渡请求权行使后，区分所有建筑物全体即变为重建事业参加者的所有权 （区分所有权和共

有部分的应有部分权）的对象，由此可以拆除原区分所有建筑物。因此，重建决议的效力并非强

制未赞成重建决议者参加重建，而是使附期限的卖渡请求权得以成立。〔２９〕

２．买回请求权

所谓买回请求权，又称 “再卖渡请求权”，〔３０〕系允许卖渡请求权的相对人于一定条件下买回

其业已丧失的区分所有权，借以保护其权益。卖渡请求权主要是为使重建事业能够顺利进行而

设。卖渡请求权人于行使权利后，若将建筑物置之不顾，长期不实施重建，则与创设此项制度的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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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参见前引 〔１〕，伊藤荣寿文。

参见日本法务省民事局参事官室编：《新公寓法》，商事法务研究会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４６页；前引 〔７〕，温丰文文。

参见前引 〔４〕，水本浩等编书，第１１７页，第１２５页。

参见前引 〔１〕，伊藤荣寿文。

参见前引 〔４〕，水本浩等编书，第１２５页。

参见前引 〔７〕，温丰文文。

参见 ［日］稻本洋之助、镰野邦树：《注释公寓区分所有法》，日本评论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８０页以下。此外，在日本

也有观点认为，重建决议乃是通过对参加重建事业的人授予卖渡请求权来违背反对重建决议的业主的意思而剥夺其

区分所有权和基地利用权。

参见前引 〔４〕，水本浩等编书，第１２５页。



目的相悖，因此日本法又同时设此买回请求权制度加以制衡。〔３１〕不过，依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法第６３条第６项、第７项的规定，买回请求权的行使视参加重建者未着手建筑物拆除工事是

否有正当理由而不同，无正当理由的，得行使买回请求权；有正当理由的，原则上不发生买回请

求权问题。

买回请求权也具有形成权的性质，于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即生效力。买回请求权人行使该

权利后，即不再受重建决议效力的拘束，参加重建者若要完成或实现原重建计划，必须以其他方

法取得其同意方能进行。〔３２〕

我国台湾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１４条第１项规定：“公寓大厦有前条第二款或第三款所定

情形之一，经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重建时，区分所有权人不同意决议又不出让区分所有权或同

意后不依决议履行其义务者，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得诉请法院命区分所有权人出让其区分所

有权及其基地所有权应有部分。”据此，在我国台湾，区分所有建筑物经由多数决实施重建时，

系以出让请求权作为权益调整的手段。

上述出让请求权的行使主体为管理委员会或管理负责人；其行使的相对人则为不同意重建决

议又不出让区分所有权，或同意后不依决议履行其义务的业主及其继受人；出让请求权的行使应

以诉讼方式为之。此诉讼为形成之诉，法院判决直接创设相对人出让其区分所有权及基地所有权

等应有部分的义务，无须相对人承诺。相对人的区分所有权及基地所有权等应有部分于判决确定

时即移转于受让人，不待登记。〔３３〕

为妥善调整业主间的权益，我国应借鉴比较法上的经验：

１．在区分参加重建者与不参加重建者方面，日本法的规定值得借鉴。依日本法的规定，重

建决议作出后，业主大会召集人应即时书面催告未赞成重建决议的业主答复是否依重建决议内容

参加重建，受催告的业主自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答复参加重建的，与赞成重建决议者一并列入参

加重建者之一类；答复不参加重建或逾期未为答复者，则列入不参加重建者之一类。对此，我国

台湾法的规定欠周延。

２．日本法对卖渡请求权定有行使期间，而我国台湾法对出让请求权则未定行使期间，应属

不妥。卖渡请求权具有形成权的性质，其行使会使相对人丧失区分所有权及基地利用权，因而应

明定其行使期间 （除斥期间），以使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尽早确定。

３．与我国台湾法未明确规定不同，日本法规定按市价行使卖渡请求权，〔３４〕值得借鉴。卖渡

请求权是违背相对人的意思强制其出让区分所有权及基地利用权，但不能因之完全否定相对人本

来的权利，请求相对人出让区分所有权及基地利用权时，应支付合理对价，以实现均衡。〔３５〕

４．为妥善、公平地顾及少数业主的权益，应认可少数业主的买回请求权。

（二）业主与第三人间权益关系的调整

在比较法上，重建决议仅对该栋建筑物的业主及其继受人产生拘束力，对第三人并无拘束力。

但在重建与专有部分承租人的关系上，重建决议得作为更新或解除租赁契约的正当事由。〔３６〕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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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参见前引 〔１７〕，滨崎恭生文；前引 〔７〕，温丰文文。

同上。

参见前引 〔７〕，温丰文文。

尽管如此，参加重建的人与不参加重建的人发生严重对立时，于诉讼中争论 “市价”的确定或计算是很多的。参见

［日］太田知行、村
!

义信、田村诚邦：《公寓重建的法律与实务》，有斐阁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８１页。

参见前引 〔７〕，温丰文文。

参见前引 〔４〕，水本浩等编书，第１２３页。



我国现阶段，许多房产都是通过按揭贷款的方式购买，因此区分所有建筑物上设定了抵押权

的情形不在少数。由此带来的法律问题有：在专有部分上有抵押权的人可否禁止拆除原建筑物，

可否要求增加担保以及在新建筑物上取得的专有部分是否属于原抵押权客体的代位物。比较法上

的通说认为，自理论上而言，不能排除抵押权人禁止拆除原建筑物的请求，此时实务上可通过增

加担保避免之。重建决议已经规定了参加重建的业主对新建筑物的特定专有部分保有区分所有

权，因此原抵押物与新建筑物中特定的专有部分存在明确的牵连关系，应认为后者系原抵押权客

体的代位物。而不参加重建的业主因出让自己的区分所有权和基地利用权所获得的价金债权，也

可认为是原抵押权客体的代位物。〔３７〕鉴于比较法经验的可借鉴性，笔者认为，在这些方面，我

国也应作同样的解释和对待。

三、重建合意的成立与重建主体的厘定

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是由参加重建者依卖渡请求权购买不参加重建者的区分所有权和基

地利用权后，依重建决议内容而实行。唯参加重建者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重建契约的约束，因此

并不当然负有依重建决议的内容而为重建的义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法设有重建合意成立

的规定。

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６４条规定：“赞成重建决议的各区分所有人，依重建决议内容回

答参加重建的各区分所有人及购买区分所有权或基地利用权的各承买指定人 （包括此等人的继受

人），视为依重建决议内容为实施重建的合意。”依此规定，成立重建合意的当事人包括：１．赞

成重建决议的业主；２．业主大会会议时对重建决议持反对、保留意见或未出席会议，经催告后

同意依重建决议内容参加重建的业主；３．经前述１、２全体的同意指定购买区分所有权和基地利

用权的承买指定人；４．前述１、２、３的继受人，包括概括继受人与特定继受人。〔３８〕当事人间所

成立的合意的内容为 “依重建决议内容实施重建”，参加重建者均受重建决议的拘束。既然依重

建决议内容而为重建系合意事项，当事人间即相互负有依重建决议内容而为重建的义务。〔３９〕

参加重建者之间，基于上述重建合意的 （拟制）成立，形成 “参加重建者团体”，成为重建

事业的主体。〔４０〕参加重建者团体与原来的业主团体 （区分所有人团体）系两个不同的主体，有

如下三点不同：〔４１〕１．成员不同。业主团体系由全体业主组成，而参加重建者团体则由同意重建

的业主及因卖渡请求权的行使而受让区分所有权和基地利用权的人组成。２．成立目的不同。业

主团体的成立目的在于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进行管理，维护共同生活秩序，而参加重建者团体

的成立目的则在于为重建事业。３．消灭时点不同。业主团体于不参加重建者的区分所有权和基

地利用权全部出让时归于消灭，〔４２〕而参加重建者团体则于新建区分所有建筑物完成时归于消灭。

由于原业主团体自参加重建的业主行使卖渡请求权而将不参加重建的业主予以排除时消灭，

因此自将赞成重建的人集合在一起的角度而论，参加重建者团体属于一种任意团体，〔４３〕其法律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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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通说认为系一种类似合伙契约的关系，其成员共同从事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由于其成员

之间不是区分所有关系，而是类似合伙契约的关系，因此不再适用有关业主大会、管理规约等的

规定，而是在不违反重建决议的前提下，类推适用民法有关合伙的规定，以调整彼此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具体而言，在为重建事业时，有关重建决议内容的变更或追加，应经参加重建者全体同

意。至于有关业务的执行，如动工日期的决定、拆除工事合同的订立等，则一般经参加重建者过

半数同意即可。重建完成时，应另成立新的业主团体，而于重建确定不能完成时，则应解散参加

重建者团体，办理清算。〔４４〕

四、小区内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

若区分所有建筑物所坐落的基地位于一小区内，基于小区的整体不可分割性，当特定栋区分

所有建筑物的业主已依法决定为建筑物的重建时，是否需要再得到小区内其他栋区分所有建筑物

的业主的同意？对此，比较法上分如下两种情况予以处理：

１．小区内各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基地为各自分割、基地利用权分属各栋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业

主单独所有或共有的情形，依基地利用权的单独性，小区内他栋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业主并无任何

理由介入，〔４５〕其中一栋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无须得到他栋建筑物的业主的同意。

２．小区内基地利用权属于小区内全体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业主共有的情形，一栋建筑物欲重

建时，除须获得该栋建筑物业主的重建决议外，还须获得该小区内其他栋区分所有建筑物多数业

主的同意。日本于２００２年修订其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增订第６９条，专门规定 “小区内的建筑

物的重建承认决议”，共计７项，内容十分详实。

依其规定，在Ａ、Ｂ、Ｃ、Ｄ四栋区分所有建筑物共有基地而组成小区时，若Ａ栋区分所有

建筑物打算重建，须履行下列程序：首先，以 Ａ栋建筑物的业主及表决权各五分之四以上的多

数决作出重建决议。其次，在以Ａ、Ｂ、Ｃ、Ｄ栋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业主为成员的小区业主大会

上，按照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６９条规定的程序，由表决权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决认可 （或承

认）该Ａ栋建筑物的重建。最后，因小区业主大会认可 （或承认）Ａ栋建筑物的重建而给他栋

建筑物以特别影响时，必须获得他栋建筑物的业主的表决权四分之三以上的赞成。依对第６９条

的解释，特定栋建筑物的重建决议必须先于小区业主大会的认可 （承认）决议，〔４６〕从而避免特

定栋建筑物的业主不想重建却被其他栋建筑物的业主 “强制重建”的情形。另外，按第７０条，

如果是拆除小区内的全部建筑物而进行 “一揽子”重建，则须在小区业主大会上获得小区建筑物

所有人及表决权各五分之四以上的赞成，同时还须获得每栋建筑物的业主及表决权各三分之二以

上的赞成，方可为之。〔４７〕

我国 《物业管理条例》第９条第１款规定：“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即无论

小区内建筑物的栋数，一个小区成立一个业主大会。而依物权法第７６条第１款第６项和该条第２

款以及 《物业管理条例》第１１条第６项和第１２条第３款，业主大会决定重建建筑物，应当经专

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这一规定无法

防止特定栋建筑物的业主不想重建，而业主大会却 “强制重建”的情形，尚须完善。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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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分所有建筑物一部灭失的复旧 （修复）与重建

对于区分所有建筑物一部灭失时的复旧 （修复），我国物权法和 《物业管理条例》均未设规

定，应借鉴比较法的经验予以厘清。

１．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一部灭失，通常为复旧 （修复）与重建的共同原因，且二者均为避免

建筑物一部灭失所带来的不便与危害，进而实现对建筑物及所坐落基地的更有效利用。但是，复

旧是在保留原建筑物的前提下对建筑物所为的修复，而重建则必须拆除原建筑物，重新建筑一新

建筑物。〔４８〕

２．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将建筑物的一部灭失区分为建筑物价格二分之一以下的灭失

（即小规模一部灭失）与超过二分之一的灭失 （即大规模一部灭失）两种情形。对于专有部分，

无论其为小规模灭失抑或大规模灭失，其复旧 （修复）均可由专有部分的所有权人自行决定，且

自己承担复旧 （修复）费用。共有部分的复旧 （修复）或就整栋建筑物已有重建决议时，专有部

分的复旧 （修复）也不受其拘束。〔４９〕业主大会的决议涉及到专有部分的复旧 （修复）时，仅赞

成该决议的业主就自己专有部分的复旧 （修复）受其拘束。灭失的专有部分的原所有权人不欲复

旧 （修复）时，其他业主可否请求其复旧 （修复），学说认为原则上不可，仅在保全整栋建筑物

的必要限度内，方能例外地认可。〔５０〕另外，进行专有部分的复旧 （修复）工事时，可于必要时

使用其他业主的专有部分 （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６条第２项）。〔５１〕

共有部分一部灭失时，若灭失部分的价格比例在二分之一以下 （即小规模灭失），其复旧

（修复）可由各业主单独为之，实施复旧 （修复）的业主得对其他业主按照共有部分的共有份额

追偿复旧 （修复）所需的费用 （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６１条第２项）。但若已为复旧 （修

复）决议，业主即不得再自行为共有部分的复旧 （修复），此时复旧 （修复）系管理人的职责之

一 （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６１条第１、３项，第２６条第１项）。若共有部分灭失的价格超过

二分之一 （即大规模灭失），其复旧 （修复）的决定须经业主及表决权各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决

为之 （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６１条第５项）。此规定更多地考虑到希望解除区分所有关系的

业主的立场，由此，他们可以行使买取请求权，请求赞成复旧 （修复）决议的人买取自己的区分

所有权及基地利用权，以从区分所有权关系中脱离出来。〔５２〕

３．在比较法上，建筑物小规模灭失时的复旧 （修复）决议对于全体业主均有拘束力，但于

大规模灭失的复旧 （修复）决议通过后，不赞成决议的业主得对赞成决议的业主请求行使买取请

求权，借以脱离区分所有关系。因建筑物一部灭失而符合重建要件且已为重建决议时，重建决议

对于全体业主均有拘束力，但不参加重建事业的业主得借由卖渡请求权制度脱离区分所有关系。

重建决议虽对业主以外的人并无拘束力，但因重建须拆除原建筑物，因此须对所涉第三人权益进

行调整，此点与复旧 （修复）不同。〔５３〕

４．建筑物一部灭失的复旧 （修复），依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其实施主体系由业主个人

或管理人为之，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则由参加重建者团体为之。〔５４〕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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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按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６１条第１项的意旨，区分所有建筑物共有部分一部灭失的

复旧 （修复）与重建成排斥关系，若已有重建决议，即不得再为复旧 （修复）。但专有部分一部

灭失的复旧 （修复）是否须受重建决议的限制，有认为不受限制者，有认为赞成重建决议的业主

方受限制者，〔５５〕存在分歧。

六、区分所有建筑物遭受灾害全部灭失时的再建与重建

当区分所有建筑物全部灭失时，就不再存在专有部分与共有部分，区分所有权及共有部分的

共有份额权也由此消灭，业主仅共有基地。按民法原理，再建区分所有建筑物应取得全体基地共

有人的同意，但此实属不易。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于１９９５年阪神、淡路大地震后不久即制定

了关于罹受灾害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再建等的特别措施法 （以下简称 “特别措施法”）。依此，区分

所有建筑物全部灭失时的再建须依基地共有人等的表决权的五分之四以上的多数决而为之。该法

系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的特别法，其主要内容和特色有如下几点：

１．该法旨在便利因大规模的火灾、地震灾害及其他灾害而灭失的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再建，

进而支援罹受灾害地区的复兴。

２．该法第一次使用 “再建”的概念，适用于区分所有建筑物因政令指定的灾害而全部灭失

的情形。此种情形，基地共有人得通过再建决议，于从前的基地上重新建筑新的建筑物。再建决

议须在基地共有人大会上作出。该法第１条规定了会议的召集程序和议事程序。

３．该法的中心概念是有基地利用权的人；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的中心概念则是区分所有

人 （业主）。另外，该法有关期间的计算具有特殊性。

４．再建的要件。建筑物因大规模的火灾、地震及其他灾害全部毁损时，基地共有人或准共

有人得自规定适用特别措施法的政令施行之日起三年内，经共有人大会，以基地共有者等的表决

权五分之四以上的多数决，决定在原建筑物的基地或其一部的土地或包含其一部的土地上再建建

筑物 （特别措施法第２条、第３条）。此规定排除了日本民法第２５１条有关共有物的变更应经共

有人全体同意的规定。〔５６〕

５．基地分割请求的禁止。建筑物因灾害全部毁损时，基地共有人等自适用特别措施法的政

令施行之日经过一个月之次日起，至该政令施行后经过三年止的期间内，不得请求分割基地及有

关基地的权利 （特别措施法第４条）。此规定排除了日本民法第２５６条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

共有物的规定。〔５７〕

６．买取请求权期间的延长。建筑物因灾害一部毁损时，各业主对他业主可请求以市价买取

其建筑物及基地权利的期间，为自规定适用本特别措施法的政令施行之日起算一年内 （特别措施

法第５条）。此规定排除了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６１条第１２项有关买取请求权的期间为自

灭失之日起算六个月内的规定。〔５８〕

我国是一个地震、火灾、风灾及其他灾害频发的国家，区分所有建筑物因此等灾害而全部灭

失时如何予以再建，现行法律并无规定，虽已有学者探讨，〔５９〕但尚不充分且仅止于理论层面的

解释，更务实的做法是进行这方面的立法。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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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区分所有建筑物自建成后经过相当年月，必会老朽、损坏。我国自上世纪９０年代进行住房

商品化改革以来，区分所有建筑物 （商品房住宅）的建设已然经过了２０年。区分所有建筑物的

重建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不能回避的重大社会问题。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现在对其展开积极而

深入的研究，无疑十分必要。

笔者以上自民法等私法制度的视角对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进行了研究。比较法的经验表

明，此种研究是基础性的、决定性的，因而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也应看到，区分所有建筑

物的重建涉及的法律问题非常复杂。在我国现今的法律体系下，重建还涉及民法通则、合同法、

侵权责任法、城乡规划法、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建筑标准法、建筑法，甚至行政法、经

济法等领域。对于这些相关领域，也有必要予以重视并作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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